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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8� � � � � � �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2-040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通知已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在公
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赖潭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是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和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公司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

产的议案》
本次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有利于完善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提高公司经营

管理效率，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优化资产结构，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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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应参加会议
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真武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有助于优化组织架构及治理模式，充分整

合公司资源，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导致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资产划转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议案经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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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基于战略规划及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福建浦潭热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浦潭热能”，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公司以自有资金等方式出资，
持有浦潭热能 100%的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
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浦潭热能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福建省浦城县
5、经营范围：热电生产和供应（供热、供电、供气、供冷等综合能源供应），工业污水处理。
6、股权结构：绿康生化持有其 100%股权。
以上信息均以最终登记信息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是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和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浦潭热能后续可能面临政策、市场环境、经
营管理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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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部分资产的议案》，具体情况
如下：

一、资产划转的概述
为完善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和资产结

构，公司拟将现有的热电联产业务相关资产、负债、人员划转至新设全资子公司福建浦潭热能
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全资子公司成立方式为新注册，由绿康生化 100%全资设立
（以下简称“新设子公司”）。

本次划转属于公司内部资产划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划转的具体方案
（一）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1、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51354926F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赖潭平
注册资本：15,541.583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06 月 13 日
营业期限：2003 年 06 月 13 日至长期
住所：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 6 号
经营范围：生产兽药原料药、医药原料药、兽药预混剂、兽用药品、食品添加剂及饲料添加

剂等相关产品（不含国家限制类品种）。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不含国家限制类、禁止类品种，不
含易制毒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火力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2、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
3、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划入方为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划出方持有划入方 100%股权。
（二）拟划转资产情况
公司拟将现有热电联产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按基准日 2022 年 04 月 30 日的账面净值向新

设子公司进行划转。 本次划转的资产约为 26,206 万元，负债约为 5,157 万元，划转资产、负债明
细如下：

资产项目 金额(万元) 负债项目 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500 流动负债 5,157

非流动资产 25,706 非流动负债 0

资产小计 26,206 负债小计 5,157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划转基准日至实际划转日期间发生的资产、负债变动将根据实际情况
及公司年度审计结果进行调整，最终划转的资产、负债以划转实施结果为准。

（三）划转涉及的员工安置
根据“人随业务走”原则，原热电联产业务相关员工由新设子公司接收。 新设子公司将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对员工办理相关的转移手续。
三、本次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划转有利于完善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进一步优化公

司内部资源，优化资产结构，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2、本次资产划转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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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

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达华智能：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15）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2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4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15—2022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G 区 17 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融圣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177,456,4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5.4701%。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7,182,6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5.4462%。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73,8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39%。
4、本次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6、本次议案 7、8 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21 年度工作进行述职。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

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396,1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60%；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36%；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13,51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9774%； 反对
59,6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7669%；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8,1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5285%；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660%；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396,1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60%；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36%；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13,51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9774%； 反对
59,6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7669%；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8,1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5285%；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660%；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396,1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60%；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36%；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13,51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9774%； 反对
59,6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7669%；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8,1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5285%；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660%；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396,1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60%；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36%；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13,510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9774%； 反对
59,6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7669%；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8,1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5285%；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660%；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7,396,1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60%； 反对 59,6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36%；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13,51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7.9774%；反对 59,6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1.7669%；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8,1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5285%；反对 5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4660%；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7,410,8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743%； 反对 44,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253%；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28,21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3.3461%；反对 44,9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6.3982%；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42,8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6434%；反对 4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3511%；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7,390,0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26%； 反对 65,7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70%；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07,4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5.7460%；反对 65,71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9984%；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4807%；反对 6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5138%；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7,390,0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26%； 反对 65,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70%；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07,41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5.7496%；反对 65,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9947%；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2,0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4808%；反对 6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5137%；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7,390,02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26%； 反对 65,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370%；
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4%。其中，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07,41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5.7496%；反对 65,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9947%；弃权 700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255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722,0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
的 99.4808%；反对 6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5137%；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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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收到公司
董事、副总裁彭红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彭红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
总裁职务，辞去董事、副总裁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有职务。

公司董事会原有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其中独立董事刘杰先生、岑赫先生于近日届
满离职，由于该两名独立董事届满导致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独立董事
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在下任独立董事任职前，刘杰先生与岑赫先生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彭红女士辞去董事职务后，董事会现有履行职责董事 6 人（其中包括刘杰先生、岑赫先生），公
司董事会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彭红
女士辞去董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彭红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00 股，辞职后仍将严格遵守股份变动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董事变更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
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会对彭红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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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完成全部股份过户
暨分立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进行存续分立事项的基本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江

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团”）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
立为中江集团（存续公司）和江西紫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紫星”）。
根据分立安排，本公司 51.00%股权将留在存续公司中江集团；本公司 21.37%股权将剥离给江
西紫星。 2022 年 2 月 18 日中江集团与江西紫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江集团拟分两次向江
西紫星转让合计 92,631,501 股本公司股份， 其中第一次拟转让 57,407,309 股， 第二次拟转让
35,224,192 股。

2022 年 3 月 4 日中江集团向江西紫星转让 57,407,309 股已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转让股份
数 35,224,19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8.1248% ， 本次转让完成后 ， 中江集团持有本公司
221,105,80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51%， 江西紫星持有本公司 92,631,50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21.366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2022 年 2 月 21 日、2022 年 3 月 8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股份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江集团和江西紫星通知，中江集团向江西紫星转让的 35,224,192 股已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过户登记完成后，中江集团和江西紫星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中江集团 无限售流通股 256,330,000 59.1248 221,105,808 51.0000

江西紫星 无限售流通股 57,407,309 13.2415 92,631,501 21.3663

合计 313,737,309 72.3663 313,737,309 72.3663

三、其他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
（二）本次分立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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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主题为“伴行投资者，
共筑高质量发展”江西上市公司 2022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
演 APP，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7 日 15:00 至 16:3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康青山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易凌杰
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 2021 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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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可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所持有、占公司总股本 4.19%的本公司股份可能将被司法拍卖，累

计可能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7.29%，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可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经查询获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 10 时止（因竞价自动延时除外）、2022 年 6
月 27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10 时止（因竞价自动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https://sf.taobao.com/item_list.htm）上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黎仁超先生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合计 49,417,892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18.15%、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被拍卖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
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黎仁超 是 4,147,504 1.52% 0.35% 否 2022/ 6/
23

2022/ 6/
24

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司 法
裁定

黎仁超 是 45,270,388 16.63 3.83% 否 2022/ 6/
27

2022/ 6/
28

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司 法
裁定

合计 49,417,892 18.15% 4.19%

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原因是借款人未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归还借款， 质权人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及融资银行为保障其权益，按照股权质押合同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执行证书，向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截至目前，股份质押借款尚有本金 11,300 万元、利息约 4,000 万元（本息合计约 15,300 万
元）未归还。

（二）本次公告前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拟被拍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可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4），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2022 年 6 月 14 日、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黎仁超先生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合计 154,740,496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56.85%、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0%。

截至目前， 控股股东累计可能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 204,158,388 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数量的 75.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9%。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的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
冻结数量

累计被
标记数量

合计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黎仁超 272,211,184 23.05% 272,211,184 100.00% 23.05%

有关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2.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
拍卖数量

累计被
标记数量

合计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黎仁超 272,211,184 23.05% 0 0.0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目前，借款人、控股股东正在积极与质权人和相关方沟通，争取在开拍前归还借款达成

和解；公司将积极协同控股股东，督促借款人尽快归还借款，努力化解股份冻结和司法拍卖的
风险，尽可能降低股份拍卖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维护上市公司和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截至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程序、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 在此期间如果借款人、控股股东与质权人及相关方达成和解，拍卖程序将随即终
止。 最终拍卖成交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控股股东不涉及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

4.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
动正常有序进行。

5. 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根据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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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基本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蔡永太先生的通

知， 蔡永太先生对其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的本公司股票 16,000,000 股进行
了解押，并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蔡永
太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 128,984,03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7.91%，本次解除质押后，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42,720,000 股。

二、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蔡永太先生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12,000,000 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用于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业务，并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质押后，蔡永太先生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数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蔡永太 是 12,000,00
0 9.30% 1.67% 否 否

2022 年
5 月 20
日

2023 年
5 月 19
日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分行

融 资
担保

合 计 --- 12,000,00
0 9.30% 1.67% --- --- --- --- --- ---

2、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 押
前质 押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质 押
后质 押股
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蔡永太 128,984,03
3 17.91% 12,000,00

0
54,720,00
0 42.42% 7.60% 0 0 0 0

合 计 128,984,03
3 17.91% 12,000,00

0
54,720,00
0 42.42% 7.60% 0 0 0 0

三、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蔡永太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蔡永太先生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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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4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主楼 1206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尊湖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25 人，代表股份 3,815,680,18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30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3,143,481,9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5.500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18 人，代表股份 672,198,2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29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781,820,946 16,780,470 17,078,770 股份数量 758,610,491 16,780,470 17,078,770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 决权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9.1126％ 0.4398％ 0.4476％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5.7274％ 2.1175％ 2.1551％

2、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781,985,046 16,661,770 17,033,370 股份数量 758,774,591 16,661,770 17,033,370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 决权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9.1169％ 0.4367％ 0.4464％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5.7481％ 2.1025％ 2.1494％

3、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781,329,186 18,365,975 15,985,025 股份数量 758,118,731 18,365,975 15,985,025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 决权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9.0997％ 0.4813％ 0.4189％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5.6653％ 2.3176％ 2.0171％

4、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781,717,779 17,915,537 16,046,870 股份数量 758,507,324 17,915,537 16,046,870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9.1099％ 0.4695％ 0.4206％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5.7144％ 2.2607％ 2.0249％

5、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774,039,686 41,510,700 129,800 股份数量 750,829,231 41,510,700 129,800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 决权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8.9087％ 1.0879％ 0.0034％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4.7455％ 5.2381％ 0.0164％

6、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775,352,086 39,740,400 587,700 股份数量 752,141,631 39,740,400 587,700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 决权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8.9431％ 1.0415％ 0.0154％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比例

94.9111％ 5.0148％ 0.07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乾坤、甘露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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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乔鲁予先生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取得乔鲁予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相关说明。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
《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的具体内容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2 年 4 月 25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以集中竞
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相应的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666,000 股，约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最高成交价为 8.89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8.77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5,897,503.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截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6,267,00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3%，
累计成交金额为 55,212,421.08 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它说明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的

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4 月 21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为 342,835,241 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
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 85,708,810 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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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含自然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公司控制权变更有关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新纶新材，证券代码：002341）自 2022 年 5 月 23 日（周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 鉴于该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停复牌》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新纶新材，证
券代码：002341）自 202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交易
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
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 牌。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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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告”）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南山区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粤 0305 民初 24481
号】。 深圳南山区法院对公司与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控股”、“原告”）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向深圳南山区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和专项维

修资金共计 8343861.25 元（人民币，下同）；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 403379.78 元（计算
时间自 2020 年 2 月 5 日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 按照年利率 24%和 LPR 四倍为计算标准分
段计算，实际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含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
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双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签订了《彩虹科技大厦
物业管珲协议》（下称：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第五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约定，2021
年物业管理费按照每平方米 29.54910887 元／月、 专项维修资金按照每平方米 0.3 元／月收
取，双方以 22052.45 平方米的面积计算每月物业管理费及专项维修资金，被告应当在每月 5 日
之前向原告支付当月上述费用。 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起至今，被告共拖欠原告物业管理费、专项
维修资金总计 8343861.25 元。 根据协议第五条第 11 款约定，按照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被告拖
欠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 403379.78 元。

公司 2022 年 1 月 29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
公告》（2022-004），对本次诉讼进行了首次披露。

二、 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深圳南山区法院受理本次诉讼后，依法进行了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

六十五条、第四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族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专项维修金共计
5880168.84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5880168.84 元为依据，自 2021 年 12 月 3 日起按日万分之
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73030.68 元，由原告负担 20030.68 元，由被告负担 53000 元，被告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 原告已预交 66992.29 元，剩余 6038.39 元尚未缴纳，原告应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保全费 5000 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1350 元，由被告负担 3650 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三、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五、 备查文件
1、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